
城管大队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为确实做好财政支出绩效工作，强化绩效理念，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我队实际实施情况，现将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结果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我队为县城管局所属二级机构，系副科级全额拨款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单位。履行我县城市管理方面的行政执法工作，执行城市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我队内设办公室及一、二、三、四、五个中队，共6个职能股室，其编制为48人，实有人数为42人，退休8人，经费编内按5400元／年、人，超编按2700元／年、人，遗属2人，执法车辆14辆。
主要职责：
1、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参与拟订县人民政府加强对城市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负责全县城市管理的统一规划，协调和督促检查、考核考评工作；
2、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3、行使城乡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
4、行使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5、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6、行使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
7、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
8、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使。
根据我队工作实际，2019年财政预算安排资金407.4万元用于大队工资福利支出和人头公用经费、工会经费、遗属补助、整治经费开支，养老保险金、职业年金开支。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2019年，我队坚持中央“八项规定”，压缩非生产开支，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行为，加强预算管理和执行力度，确保资金安全，有效运行，积极服务本单位发展。
一是2019年度我队年初收入预算总额为407.4万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资支出144.53万元，津贴64.622万元，，少数民族补助2.4万元，艰苦地区津贴7.2万元，女职工卫生费0.144万元，人头公用经费22.68万元，专项经费5万元，工会经费1.3425万元，遗属补助0.924万元，养老保险49.33万元,医疗保险30.04万元,其他保险43.69万元,协管员工资60.83。大队职工工资津贴等按政策已发放到位。
为了搞好城市管理执法工作，2019年县财政拨付专项经费5万元，用于县城秩序整顿。
二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管理。
1、2019年我队无政府部门公务出国经费。
2、2019年我队无公务用车。
3、2019年度公务接待费为5万元，2019年6.7万元。
今后在“三公经费”管理中，我队将继续遵循中央和省、市、县各级党委的纪律要求，严格公务接待的标准，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公款吃喝，降低“三公经费”，合理使用资金，提高经济效益。
三是专项管理情况分析。我队根据上级财务精神，制定了内部财务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建立健全了大队财务管理审批制，全部资金由大队财务管理领导小组统一管理。
我队在资金使用上一直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本大队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收支，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按照财经制度的有关要求，做到专款专用，由大队纪检委员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进行全程监督审查，然后再由分管财务的副大队长签字审核，保证资金使用的合法性。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相关发票由大队财务管理领导小组审核后，报县城管局纪检组长审查，然后报县城管局分管财务领导签字后，再由局长签字同意报帐后到县城管局财务室结算。
三、存在的问题
在资金预算安排、使用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政策性经费支出预算安排不足。国家有相关政策规定，但预算安排不足，无法满足实际需求。譬如我队执法车辆日常运转的油料费项目，没有列入财政预算。2、其他城市管理工作运行资金需求大，预算无法满足。随着我县城市管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开展，城市管理执法成本愈来愈高，比如执法车辆老化、办公设施不健全、办案仪器不够、执法人员培训经费不足等等，维持城市管理工作日常的费用逐年增大，严重影响我队正常的运转。由于财政预算有限，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四、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县城管局应及时与县财政部门及县政府衔接，调增人员基本支出的预算安排。
（二）县财政部门应根据城市管理工作需要及我队业务开展、人员情况需求，逐项做出预算计划，不留缺口，不留空项。
（三）县城管局可否与县政府及县财政部门协调，积极应对我队历年来的呆账、坏账，对有些资产等进行清理、处置，调整账务，夯实资产资金管理基础，更好地使用资产、资金，争取发挥最大效能。
下一步，我队将继续高度重视部门绩效工作，力求全面客观评价城市管理工作绩效情况，搞明白花了多少钱，怎么花的，取得了哪些效果，钱花得值不值，在探索中总结提升，在实践中规范完善，不断提升城市管理工作绩效，进一步发挥城市管理工作职能作用，为我县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作出更大贡献。
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
                              二0二0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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